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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662221351

龙岗：13714423931
平湖：13924637581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区上中村城市更新单元更新意愿公示
园山街道大康社区上中村城市更新单

元申报拟拆除范围面积 81918.15平方米，
深圳市横岗大康股份合作公司已完成了该
更新单元拟拆除范围内土地及建筑物权利
主体的更新意愿收集，现向我局申请核定
更新意愿。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
施细则（深府〔2012〕1号）》等文件的相关规
定，我局现将该更新单元拟拆除范围内的
权利主体、更新意愿和建筑物现状情况进
行公示，具体公示如下：

一、公示地点：

（一）深圳市龙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
备局一楼大厅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腾飞路天安数码
城6号大厦

（二）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办事处一
楼大厅

地址：深圳市园山街道新园路1号园山
街道二办

（三）深圳市大康股份合作公司办公楼
宣传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

区山子下路308号
（四）深圳市大康股份合作公司上中分

公司宣传栏（项目现场）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

区沿河路19号
（五）平面媒体
（六）深圳市龙岗政府在线（区城市更

新和土地整备局）网站
网址：http://www.lg.gov.cn/bmzz/csgxj/
二、公示时间：

7个自然日，自 2021年 2月 26日起至
2021年3月4日止。

三、意见反馈：

（一）个人反馈的，附上个人身份证复
印件、地址、联系方式。

（二）多人共同反馈的，附上每个人的
身份证复印件、地址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复印件、地址、联系方式。

（三）单位反馈的，附上单位法人、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地址、联系方式。

四、联系方式：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
地址：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龙岗区城

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窗口，龙岗区龙岗中
心城龙翔大道8033-1号

联系人：谢工，电话：0755-28948113，
传真：0755-28948122

如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时
间内持相关土地及建筑物的权属证明材料
向深圳市龙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提
出书面意见。

五、特别声明：

本次公示，仅对该更新单元拟拆除范
围内土地及建筑物权利人是否同意纳入深
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更新意愿进行公
示，不涉及规划方案及搬迁安置补偿等具
体事宜。

特此公示。

深圳市龙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
2021年2月26日

遗失声明
陈凯（证号361123200911175477）遗失准予迁入证

明，粤准字11280889号，现声明作废。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四方景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胜文诉你单位的劳动报

酬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0]
2229号），本委已依法裁决。因你单位工
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且通过直接、邮寄
送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及主要负
责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深龙劳
人仲[坂田]案[2020]2229号）仲裁裁决书。
本委裁决如下：你单位支付申请人 2018
年 5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正常
工作时间工资差额38082.64元。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你
单位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

龙路498号坂田仲裁庭
联系电话：89608001，联系人：秦书记员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九峪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文盛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争议案

件（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0]2692 号），本委已依
法裁决。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且通过
直接、邮寄送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及主要负
责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深龙劳人仲[坂田]
案[2020]2692号）仲裁裁决书。本委裁决如下：1.你
单位与申请人 2020年 4月 8日解除劳动合同；2.你
单位支付申请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
日期间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差额11644.55元；3.你单
位支付申请人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8日期
间的停工工资 919.5元；4.你单位支付申请人律师
费3946.12元；5.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你单位如不服本裁
决，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498

号坂田仲裁庭
联系电话：89608001，联系人：秦书记员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坂雪岗圆通速递营业部：
本委受理孟永强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等争议

案件(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0]2739号)，本委已
依法裁决。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且
通过直接、邮寄送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及
主要负责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深龙劳人
仲[坂田]案[2020]2739号）仲裁裁决书。本委裁决
如下：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你单位如不服本
裁决，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

498号坂田仲裁庭
联系电话：89608001，联系人：秦书记员


